
表 二 

(接下頁) 

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 
家境清寒優秀學生(雜費)暨經濟弱勢學生助學金(書籍費)申請表      

說明：一、本表為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家境清寒優秀學生減免雜費暨經濟弱勢學生補助書籍費初審表

格，如有申請需求，請依身分別勾選（具備/不具備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）及填寫該

項目表格（例如身心障礙子女請跳至「不具備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」勾選填寫）。 

二、為避免資料轉登造成錯誤並加速完成時效，請同學填妥本表後掃描 QR 

Code，完成 Google 表單（https://forms.gle/T3VQPrjZZyGhL3n6A），並檢附

簽章之紙本申請表（務必簽名或蓋章），於 115/5/27(三)前交至註冊組。

完成 Google 表單+繳回紙本申請書（含相關證明）才算完成申請。 

三、申請資料送交註冊組後，將辦理當學期(115-1)註冊費預先扣減雜費/書籍費(依申請項目)，

若審查未通過或發生不符資格之情事，將予追繳相關費用。 

四、本資料檔案及附件，教務處註冊組將尊重個人機密予以嚴格保密。 

 

□具備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： (繳交 1.此申請表+ 2.低收/中低收證明影本) 

特 殊 身 分  .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  (請附低收、中低收證明影本) 

學 生 姓 名  性 別 □男    □女   生 日 年 月 日  

學 號   班 級 座 號   年 班 號  學生手機   

申 請 項 目 □經濟弱勢學生助學金(書籍費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若其他單位有需要學生個人資料，同意將資料予本校他單位進行學生學習及生活扶助輔導者，家長

請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(若簽名此處表示同意；非必填) 
 
-------------------※「具備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」者，後續表格不須再填寫※------------------- 
 
 

□不具備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： (繳交 1.此申請表+2.特殊身分證明影本) 
一、基本資料：  

學生姓名  性 別 □男    □女 生 日 年   月   日  

學 號   班級座號  年   班   號  學生手機   

申請項目 

□經濟弱勢學生助學金(書籍費) 

□家境清寒優秀學生(雜費) 
 1.申請條件(若未達到即不通過)：114 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成績 70 分以上， 且日

常生活綜合表現無記警告以上之紀錄。 
   2.申請政府相關學雜補助減免，不得申請本項雜費補助者。 

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及生活綜合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業：        體育：          小過：        警告：              成績尚未確定 不需填寫 

通訊地址  

居住現況 □自有房屋       □（無自有房屋）租屋       □（無自有房屋）借住親友房屋 

特殊身分 

(附證明 ) 

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(區公所證明)   □身心障礙證明(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其他______ □最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記事欄不省略(無相關證明者附此) 

※其他因疾病或特殊因素致清寒者，請檢附相關文件影本證明裝訂於本申請表後，並
於下方欄位填寫檢附之文件名稱。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家長姓名  聯 絡 電 話   家 長 手 機  

交件日期：   月    日 
（確認已填表單打勾 □） 

打ㄉ 



 表 二  

 

二、家庭成員現況：□單親    □非單親    □新住民子女 

（家庭成員就學、就業及健康狀況，均為家庭經濟收入與支出的重要因素，各欄位均請詳實填寫） 

稱謂 姓    名 存 歿 健康狀況 職 業 
每 月 收 入 

( 約略估計 ) 
家 長 是 否 為 軍 公 教 職 

       □是(□正式□約僱人員) □否 

       □是(□正式□約僱人員) □否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□是 □否 申請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 合 計 全 家 人 口 ： （    ） 人 

三、家庭經濟狀況說明：（請學生本人如實詳述，並請依照近一年來家庭實際經濟狀況填寫，字

數不得低於 150 字。寫得越詳細，審查委員越了解你的狀況。）（家庭成員現況已在前頁有填過，

請勿再單純描述家庭有誰、幾人及個人夢想、未來志願…等無關家庭經濟狀況，會被退件重寫） 

四、導師訪查說明：（請導師填寫。Google 表單請同學照老師填寫的填入表單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若其他單位有需要學生個人資料，同意將資料予本校他單位進行學生學習及生活扶助輔導者，家長

請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(若簽名此處表示同意；非必填) 

 


